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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  為鼓勵民間興辦圖書館，促進基隆市圖書館之發展，提供圖書資 

            訊服務，以推廣教育、提升閱讀風氣，依據圖書館法（以下簡稱 

            本法）第四條第一項暨基隆市公共圖書館圖書資訊服務及使用管 

            理自治條例（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）第六條規定，訂定本辦法。 

            本辦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。 

第 二 條   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基隆市政府，管理機關為基隆市文化局（以下 

            簡稱本局）。 

第 三 條    本辦法所稱圖書館、圖書資訊、館藏資料、圖書資訊服務，係指 

            依據本法第二條、第四條、第六條至第九條，曁本自治條例第二 

            條、第三條、第五條規定，設立並辦理有關事項者。 

第 四 條    凡設立於基隆市，依據本辦法設立並辦理以社會大眾為主要服務 

            對象，提供圖書資訊服務、推廣社會教育及辦理文化活動之個人 

            、法人或團體所設立之圖書館，均為獎勵對象。 

第 五 條    申請及收件方式如下： 

            一、申請者應依據申請書格式（如附表），於每年審查日一個月 

                前，填具申請書併檢附證明文件一式五份，於規定期限內提 

                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            二、申請書及其附件經送抵本局，即不受理退件；申請者亦不得 

                要求退還。 

              三、前二年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提出申請：  

               （ㄧ）未依規定辦理核銷。 

             （二）違反第六條、第八條第二款、第九條規定者。 

第 六 條    獎勵範圍如下： 

            一、充實圖書、期刊、報紙、視聽、網路資源等館藏。 

            二、充實圖書家具設備。 

            三、推廣活動。 

            四、參考諮詢、讀者服務及圖書館經營技術等事項。 

            五、從業人員在職進修及服務志工之招募訓練等事項。 

            六、其他：館舍裝修、租金、人事、水電、通訊等圖書館營運管 

                理之必要支出。 

第 七 條    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如下：  

            一、初審作業：收件截止後，定期辦理基本資格及申請書應載事 

                項（開館宗旨、館舍設備、讀者服務）之審查，並得列初審 

                意見供複審參考；未通過初審者，不得參加後續階段之複審 

                作業。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二、複審作業：  

              （ㄧ）遴聘專家、學者，組成評審小組，就申請書內容，進行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書面及實地訪視審查，並得由申請單位進行簡報。 

              （二）審查委員如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情形者，應自 

                    行迴避。 

              （三）申請者同一年度以申請一件為限。 

              （四）評審小組就申請書內容進行書面及實質審核後，評定分 

                    數、等級、核列獎勵館數，酌予發給獎勵金或獎狀；其 

                    獎勵方式、館數與額度，由評審小組評議後決定之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評議入選者，其獎勵金之發給，每館以新台幣一萬元 

                    至六萬元為原則，必要時，得予增減，但最高以新台幣 

                    十萬元為限。 

              （五）審查結果於複審會議後十五日內，公告並通知申請者。 

第 八 條    審查通過者，應遵守下列規定： 

            一、依獎勵範圍支用獎勵金，不得有虛報、浮報等情事；如發現 

                未依用途支用，除追回獎勵金外，三年內不得再申請本局任 

                何獎勵或補助計畫。  

            二、受獎勵經費如涉及採購事項，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 

                理。 

第 九 條    核銷與評核方式如下：  

            一、接受獎勵之申請案，應依所送申請書內容確實執行，其執行 

                情形，作為日後獎勵計畫審核之依據；若計畫變更，應即函 

                報本局審核同意後，始得辦理。 

            二、核銷：  

             （ㄧ）檢附領據（依規定格式製作）、存摺封面影本各1份。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（二）涉及所得稅法扣繳者，本局得代為扣繳或由申請者辦理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得歸戶。 

                （三）因受獎勵單位核銷延誤，且逾政府預算年度結束期程（每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），致無法撥付獎勵金者，除取消當年 

                    度獎勵資格外，並依第五條第三款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    三、訪視與評核： 

             （ㄧ）受獎勵單位，除依據原提報申請計畫書內容及委員審查意 

                   見執行外，應於受領獎勵金之日起六個月內，檢送執行成 

                   果、獎勵金支用明細等資料，辦理核結；該核結資料得列 

                   入後續申請獎勵案，評審之參考。   

             （二）受獎勵單位於計畫執行期間，本局得派員輔導，請提供相 

                   關資料，俾便核對。 

             （三）本局得視需要，進行不定期電訪或實地訪視；訪視結果及 

                   前目輔導資料，得列為日後申請獎勵案，評審之參考。 

第 十 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       

 

 


